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生态环境局关于2026年1月20日
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1月20日我局拟对2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建设项目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1月20日－2026年1月26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998-5886525
通讯地址：图木舒克市市民之家A36号窗口
邮编：84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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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
机构
	项目概述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45团年产1.5万吨红枣生产线建设项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45团产业园区
	图木舒克军垦本草药业有限公司
	新疆碧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年产1.5万吨红枣初加工生产线2条，配备分级、清洗、烘干、冷却、色选、包装设备，配套叉车及必要的电力设施。
项目总投资72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占总投资2.77%。

	废气：项目天然气燃烧烟气经低氮燃烧后经10m高烟囱排放后，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废水：生活污水进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排入45团污水处理厂。项目生产过程清洗废水进入沉淀池沉淀后，最终用于项目区绿化和降尘，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废水水质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绿地灌溉水质》（GB/T 25499-2010）限值。
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并进行防噪隔声措施；强噪声设备在设备安装时，加装减振垫等装置，以阻挡噪声传播，厂区建筑应合理布局，将高噪声安装在室内，以减少对厂界噪声的影响，同时在运行过程中加强设备检修工作；长期在厂区内工作的工人可以戴耳塞、耳罩等护耳器。
固废：项目设置一般固废暂存间1 间，占地面积为10m2，位于生产车间外面西侧，采取一般防渗混凝土地面，满足防渗要求。项目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废包装材料收集后外售至废品回收单位。
	

	2
	新疆兵团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第三师夏可河治理工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44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新疆荣祥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本工程治理河长13.99km，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护岸（坡式护岸型式）、新建巡堤道路及疏浚工程。夏可河泄洪闸控制泄流量200m3/s。对河道桩号0+800-6+700和10+950-14+000河段疏浚，治理河长8.95km。
项目总投资5723.5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51万元，占总投资的6.13%。
	废气：施工期施工扬尘采取洒水抑尘、加强车辆管理等措施有效降低扬尘污染；文明施工、科学施工，减少施工期的大气污染，做好施工场地管理工作；采取分段挖掘、分段回填等措施，缩短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时间和降低影响程度；运输清淤产生的泥沙过程中采用密闭遮盖运输，严禁随意撒落；施工单位应选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施工机械和运输工具，或选用工艺先进、技术含量高的作业机械，燃料选用低硫燃料。    
废水：施工期废水经临时沉淀池处理后用于项目区洒水抑尘。项目生活污水由吸污车定期拉运至污水处理厂处理。
噪声：施工期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设备，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管理，合理安排高噪声施工作业的时间，严格控制强噪声施工机械的作业时间，施工期场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限值要求。
固废：项目清淤过程产生的泥沙临时就近堆放在河道方便运输一侧，堆放至永久用地范围内，由运输车辆拉运至弃渣场填埋处置。施工期产生的不可利用回收部分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理。
生态：陆生植被恢复措施：划定施工作业带宽度，严禁越界施工，严禁砍伐野外植被；施工场地结束后进行场地平整，选用当地适宜物种进行生态恢复。陆生动物保护措施：施工期加强管理，对施工人员进行教育，增强环保意识，杜绝施工期的捕杀、狩猎行为。水生生态保护措施：加强管理、教育，严禁施工人员进行捕捞，严禁向河内排放任何污水和固废垃圾等。严禁施工人员在施工水域附近从事有碍水生生态环境的活动；水土保持：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报告中提出的水保措施，土石方开挖做好边坡防护及排水设施。施工结束后，对施工工区进行恢复，对临时占地进行迹地平整和生态恢复，做好建设项目土石方平衡。
	



